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衍生企業實施辦法
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（108.05.03）
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（108.05.30）
第16屆董事會107學年度第8次董事會會議通過（108.06.21）
校長核定（108.07.11）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條   為促進本校研究成果之實用價值與產業應用，延伸專業知識及研發技術至實務的產品開發，鼓勵本校教職員工生發展衍生企業，落實「創意、創新、創業」三創教育精神，提升產學合作成效，挹注整體教學、研究與社會貢獻，協助產業創新的技術發展，訂定本辦法。
第二條   本辦法所稱之衍生企業係指本校教職員工生，運用本校資源成立以營利為目的並依公司法組織、登記、成立之衍生企業，而本校可因而擁有衍生企業之股權或紅利者。本校與衍生企業各自獨立運作，財務嚴格劃分，且衍生企業不得影響校務之運作。前項所稱本校資源，包括使用本校之資金、空間、設備、人力、研發技術、實務教學或產學合作及研究成果或智慧財產權等。
第三條   本辦法所稱教職員工生，為以下所列人員：
一、教師、職員、研究人員、技術人員及工友。
二、講座教授、約聘人員及研究計畫聘用人員。
三、在學學生及畢業五年內之校友。
第四條   本校參與投資衍生企業之方式如下：
一、自行創業：本校教職員工生運用學術研發成果，由直系親屬或配偶獨立出資創設企業。
二、合作創業：本校教職員工生與企業聯盟合作，以合資或技術作價投資持股，至少佔總股權10%以上成立企業；惟本校所取得之股權不超過該公司50%。
第五條   申請程序：
一、有意願轉型成為衍生企業之創業團隊，備齊申請文件(如附件一)送交研究發展處。
二、研究發展處審查文件之完整性。
三、召開「衍生企業審議會」審議。
四、審議通過，提本校行政會議、董事會決議通過，由學校公告。
五、雙方議定權利義務並簽訂合約。
六、衍生企業成立。
第六條   本校為進行衍生企業、本校場域公司登記相關審查、營運監督和重要決策，設「衍生企業審議會」，置委員九至十一人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副校長、研發長、總務長及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由校長視需要自校內外技術、企業管理或法律專家中聘任，任期一年，得連任。召集人視個案組成審議小組，並邀請相關人員列席。
第七條   本校衍生企業審查重點如下：
一、營運計畫書可行性及完整性。
二、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、主導性及發展性。
三、市場競爭、產品推廣策略及經營模式。
四、經營團隊成員之投入時間。
五、公司期望與願景、未來三年財務與成長評估。
六、退場機制。
第八條   本校教師可申請借調方式至衍生企業執行各項職務工作，應依人事室相關辦法提出申請。
本校教師申請借調至衍生企業擔任職務者，兩年一任，得續任一次，並應申請依校內輪調機制回任校內工作。本校教師至衍生企業服務，得每週減授鐘點至多一小時，公司應於減授鐘點期間每年至少提撥新台幣三萬元予學校。
第九條   研發成果或專利應依本校訂定之「研發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」辦理。
第十條   衍生企業與本校合作開發的產品上市後，此產品每年稅後盈餘之5％回饋本校。
第十一條 衍生企業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、標章等從事商業行為時，依本校「使用校名暨圖記辦理原則」之規定，須經本校核准並應明訂授權方式、使用方法及範圍，並提供使用回饋金。
第十二條 由學校資金投資或申請於本校場域辦理公司登記之衍生企業，經報教育部核定後，始得辦理。
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、董事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（附件一）
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衍生企業申請表
1、 申請人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
	申請人 
	

	所屬單位
	

	身份別
	教職員工：
　在職
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任職期間：
　已離職                 任職期間：

	
	學生：
年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就讀期間：
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
	E-mail
	


2、 企業資料
	企業名稱：
	

	統一編號*：
	

	登記資本額*：
	

	實收資本額*：
	

	負責人：
	

	營業類別：
	

	公司登記地址*：
	

	聯絡地址*：
	
	

	聯絡電話*：
	


註：*公司尚未登記成立者可免填
3、 檢附文件
（1） 與企業之合作協議書(如附件)
（2） 衍生企業營運規劃書(內容應包括：營運計畫書須有可行性及完整性、經營團隊成員之投入時間公司期望與願景、未來三年財務與成長評估、退場機制)
（3） 研發成果商業化流程說明(內容應包括：含期程、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、主導性及發展性、市場競爭、產品推廣策略及經營模式)
（4） 計畫經費配置表
（5） 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合約 (可於公司成立後一年內補件)
	申請人及單位主管
	會辦單位
	研究發展處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承辦人
	研發長

	
	
	
	
	
	


*申請人身份別：教職員工→請會辦人事室；學生→請會辦教務處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與       公司合作協議書(範本)
甲方：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
乙方：ＯＯＯ教授技術團隊
丙方：ＯＯＯ公司

1、 緣丙方為乙方於任職甲方期間，運用甲方資源衍生之新創企業。
2、 丙方同意於公司設立時，提供以下予甲乙兩方：
提供公司股份＿予乙方及＿予甲方。
四、本協議書一式三份由甲乙丙三方各持乙份。

立約人
甲方：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
負責人：翁順祥 校長
乙方：ＸＸＸ教授
          ＸＸＸ…
丙方：
負責人：
統一編號：




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衍生事業申請
審查書面意見表
1、審查內容與文件：
創業申請表與營運計畫書
2、審查項目：
	項目
	審查意見
	備註

	申請資格
	

	

	主力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、主導性、市場競爭力，及產品推廣策略
	



	

	主力技術或產品商品化時間及可行性，及可能影響其成效之相關因素
	
	

	營運計畫可行性及可塑性，及與學校教師產學合作計畫書之關連性
	



	

	經營團隊成員之企圖心、投入時間及成功機會
	


	

	未來三至五年財力與成長評估
	


	

	綜合評估暨
審查意見
	

	

	
	請委員勾選意見：
□不同意成立衍生新創事業
□同意成立衍生新創事業
	


3、審查時間：敬請於一週內完成。
4、本中心於審畢後七天內以書面回覆廠商。
5、本審查意見及相關附件均屬保密資料，請審查專家善盡保密並勿外洩。
審查人： 職    稱                    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年      月     日

